
師?甜言

玲、
且也
fl豆豆據品

啊
?
」

」
而
那

精

用社會資源的整合與

三ι，
為而索才旁

社
會
工
作
之
領
域
十
分
廣
泛
，
雖
因
服
務
對
象
或
機

榕
的
不
同
而
區
分
為
兒
童
、
者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老
人
、
殘

障
，
或
是
社
區
、
學
校
、
醫
療
、
精
神
等
無
別
之
社
會
工

作
，
基
本
上
仍
是
以
「
人
」
為
服
務
對
象
，
而
且
是
帶

有
「
問
題
」
的
人
，
而
這
些
一
問
題
的
存
在
，
往
往
不
是
單

一
事
件
，
而
是
環
眼
相
扣
，
特
別
是
心
頭li

社
會
層
面

是
誰
存
的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在
處
理
案
主
的
則
會
問
題
時
，

心
理
問
題
也
應
包
括
在
評
估
與
處
置
的
組
圍
內
2

此
外
，

不
論
是
那
一
種
領
域
的
社
會
工
作
哀
，
都
有
可
能
逃
到
與

精
神
疾
病
個
案
或
個
東
的
家
人
中
有
精
神
疾
病
的
問
題
，

此
會
工
作
削
在
解
決
案
主
的
問
題
時
，
不
能
因
為
你
不
是

在
精
神
啟
癡
機
構
工
作
就
不
去
處
理
精
神
疾
病
的
問
題
，

譬
如
一
個
受
處
兒
童
，
可
能
是
父
(
母
)
，
本
人
即
是
精
神

病
患
，
為
7
協
助
這
位
見
一
童
，
首
要
工
作
應
強
制
他
的
父

〈
母
)
接
受
精
神
鑑
定
;
當
社
工
師
在
評
估
低
收
入
家
庭

的
就
業
能
力
時
，
可
能
會
發
現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家
人
為
了

照
顧
家
中
的
精
神
病
患
而
辭
去
工
作
，
或
因
變
賈
家
產
去

支
付
龐
大
的
醫
療
費
用
，
協
助
一
該
病
患
就
盟
問
應
是
解
決
低

收
入
問
題
的
第
一
要
件
;
為
了
要
輔
導
殘
障
案
主
就
槳
，

首
先
要
克
服
他
面
對
人
翠
的
心
理
障
礙
及
自
卑
心
態
，
其

次
才
是
職
能
訓
練
與
就
業
安
排
，
同
樣
地
，
在
精
神
醫
療

機
構
的
社
會
工
作
所
要
處
理
的
不
僅
是
疾
病
的
問
題
而
己

，
醫
療
補
助
往
往
要
先
去
解
決
;
一
個
精
神
病
患
的
母
親

其
小
孩
的
照
顧
問
題
;
一
個
無
家
屬
或
遭
到
家
屬
遺
棄
的

病
人
如
何
安
置
﹒
，
如
何
協
助
精
神
病
患
就
業
等
﹒•.••. 

這
些

問
題
基
現
的
面
觀
告
訴
我
們
個
案
的
問
題
是
復
雜
的
，
但

社
會
工
作
師
不
是
萬
能
的
，
也
不
是
只
有
愛
心
就
能
處
理

個
東
問
題
，
唯
有
荐
用
已
有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才
是
社
會
工

作
專
業
的
發
揮
。

例
如
•• 

一
位
桃
閻
縣
某
鄉
鎮
的
村
幹
事
，
發
現
一
名

精
神
病
患
在
街
上
遊
盤
，
露
宿
街
頭
，
他
很
熱
心
地
將
他

送
到
長
庚
醫
院
治
療
，
並
募
集
一
筆
款
為
他
付
醫
療
費
用

，
後
來
病
人
說
出
他
的
戶
籍
在
三
重
市
，
已
沒
有
親
人
，

而
長
庚
醫
院
也
通
知
他
病
情
己
穩
定
可
以
出
脫
，
此
時
，

這
位
村
幹
事
就
以
公
丈
是
送
桃
閏
縣
政
府
，
再
由
桃
園
縣

政
府
轉
送
公
文
到
基
北
縣
政
府
，
希
望
解
決
這
位
病
人
出

院
問
題
，
結
果
公
文
往
返
三
個
月
仍
沒
有
結
論
，
這
位
村

幹
事
只
好
先
把
病
人
帶
出
院
，
安
置
到
私
人
養
護
機
構
，

每
月
養
護
費
用
三
萬
五
千
一
兀...... 

他
為
了
這
位
病
人
已
付

出
不
少
的
時
間
與
金
錢
，
但
問
題
仍
未
解
決
。

社
會
資
源
一
詞
原
來
是
用
在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上
面
，

其
定
義
是
指
社
區
內
一
切
可
運
用
的
資
源
，
各
方
面
的
力

量
，
它
包
括
人
力
資
源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、
知
識
與
資
料••. 

••• 

等
，
只
要
布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，
均
應
加
以
發
掘

、
動
員
與
運
用
(
白
，
一
九
入
二
)
。
近
幾
年
來
精
神
醫

療
界
大
力
推
展
「
社
會
資
源
運
用
」
的
概
念

p

主
要
是
因

國
人
對
於
精
神
疾
病
的
觀
念
認
識
不
情
，
認
為
是
與
鬼
魂

、
宗
教
、
道
德
等
因
素
有
關
或
只
是
火
氣
大
、
天
氣
太
熱

，
或
是
功
課
壓
力
太
大
等
，
特
別
是
在
疾
病
發
生
的
初
期

，
大
都
以
自
己
家
庭
內
的
芳
式
處
理
，
如
服
用
傳
統
秘
方

、
求
神
間
，
卜
，
一
直
到
病
情
嚴
重
，
影
響
家
庭
或
社
區
生

活
安
寧
才
考
慮
送
醫
治
療

(
F
E
h
r
F
宮
"
也
斗
∞
)

然
而
，
此
時
的
病
情
已
十
分
嚴
重
，
治
療
預
後
不
佳
，
惟

「
忌
諱
就
醫
」
、
「
不
知
到
何
處
就
醫
」
是
目
前
普
遍
存

在
的
問
題
，
結
果
給
家
庭
帶
來
說
重
的
壓
力
與
負
擔
，
其

所
造
成
的
社
會
成
本
更
不
可
計
數
，
因
此
為
了
精
神
疾
病

期十六第于，)季農發區社一位一



患
諧
的
預
肪
、
治
療
與
復
健
等
工
作
在
社
區
中
有
效
的
推

展
，
亦
需
要
去
發
揖
、
動
員
社
區
中
可
用
的
各
項
資
源
，

提
供
社
區
民
眾
更
多
有
關
精
神
醫
療
的
資
訊
與
運
用
的
方

便
性
，
以
減
少
或
解
決
精
神
疾
病
所
帶
來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
-
、
精
神
疾
病
預
防
與
社
會
責

源
闊
的
關
條

精
神
疾
病
雖
然
沒
有
像
控
制
傳
染
病
那
樣
有
預
防
針

劑
可
注
射
，
然
而
它
也
是
公
共
衛
生
保
健
工
作
中
重
要
的

一
環
，
其
預
肪
工
作
共
分
成
三
級
預
防
，
旨
在
降
低
疾
病

的
發
生
率
，
減
少
疾
病
的
病
程
，
抑
制
疾
病
所
造
成
的
傷

i客
;
為
了
要
有
效
的
推
展
精
神
疾
病
之
預
防
措
施
，
必
須

與
社
區
機
構
間
相
連
結
，
以
促
進
民
隸
身
心
健
康
。

以
下
就
三
級
預
防
工
作
的
內
容
及
那
些
社
區
機
構
問

躍
于
參
與
分
別
說
例
如
下.• 

(
葉
，
一
九
七
七
)

L

初
級
頭
防•• 

即
預
防
問
題
的
發
生
，
在
社
區
內
設

法
使
個
人
能
夠
避
兔
或
消
除
可
能
會
引
起
各
種
疾
病
的
因

素
，
實
際
上
是
針
對
研
究
所
發
現
的
有
關
容
易
引
起
各
種

精
神
疾
病
的
因
素
，
在
社
區
內
建
立
一
些
制
度
、
計
畫
及

活
動
，
使
個
人
遊
免
不
良
環
境
，
減
少
問
題
發
生
的
可
能

性
，
這
包
括
相
關
機
構
援
供
的
婦
嬰
衛
生
、
兒
童
福
利
、

各
級
學
校
輔
導
、
老
人
健
康
等
工
作
計
畫
，
透
過
大
眾
傳

播
工
具
對
社
區
內
民
眾
給
予
一
般
性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之
進

行
等
。勾

心
次
級
預
防•. 

主
要
是
問
題
的
早
期
發
現
與
早
期
治

療
以
兔
問
題
的
嚴
重
化
，
社
工
師
基
本
上
要
對
精
神
疾
病

之
初
期
症
狀
及
該
社
隘
的
精
神
醫
療
資
源
有
所
瞭
解
，
他

國-J 精神疾病肪治醫療網一一各機構之轉介系統

(例r疾病敝醫療tl1J協調中心 J

平
4巾
，

'
。h
v

?怎

老

命生

5長

由
家庭扶助中心

社
區
且
作
絨
為

工作訓練安置學校心1里指導中心

(小學、園中)
高中、大專

j幾稱之間互相串串介國
一一一一一一一#﹒個索說[."..f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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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夠
比
病
人
戚
家
腐
更
早
發
現
疾
病
的
存
在
，
例
如
一
位

社
工
師
在
家
訪
時
發
現
案
家
的
兒
子
沒
有
工
作
，
卸
自
稱

是
在
為
北
二
高
工
程
設
計
橋
樑
'
因
為
沒
有
攻
擊
行
為
，

數
人
也
木
知
如
何
處
理
。

除
了
社
工
師
以
外
，
在
社
區
中
有
機
會
從
事
家
庭
訪

親
的
人
員
包
括
公
共
衛
生
護
士
、
學
校
老
師
、
村
且
幹
寧

、
聲
祭
、
觀
護
人
、
開
業
醫
師
等
，
都
應
參
與
在
發
現
精

神
疾
病
個
案
的
工
作
行
列
。

q
山
三
級
竄
防•• 

，
不
項
工
作
主
要
內
容
有
二
點
，
第
一

點
是
對
已
故
發
現
的
病
人
加
以
治
療
，
以
預
肪
問
題
的
延

長
與
加
重
，
第
二
點
是
對
病
人
或
集
主
有
關
的
家
庭
、
工

作
、
環
境
中
的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以
肪
治
病
情
的
加
重
及
其

他
類
似
問
題
的
發
生
，
主
要
負
責
上
述
工
作
的
是
精
神
醫

療
機
構
，
但
對
於
出
院
病
人
返
間
社
區
生
活
時
，
要
安
排

工
作
、
休
閒
活
動
、
社
交
生
活
等
復
健
訓
練
時
，
需
要
社

會
福
制
機
構
共
同
協
助
，
以
增
進
康
復
病
主
社
會
功
能
。

從
國
一
〈
柯
，
一
九
入
七
)
顯
示
社
區
中
有
那
些
一
機
，

構
是
在
預
防
與
早
期
發
現
個
案
工
作
上
佔
有
重
要
的
地
位

，
而
出
院
康
種
病
去
更
應
依
其
需
要
的
不
同
，
如
病
情
追

﹒

腺
、
醫
竅
生
活
補
助
、
居
住
生
活
安
掛
\
人
際
關
係
訓
練

戶
工
作
安
置
箏
，
分
別
轉
介
至
整
品
敏
構
接
受
遲，一步

的
眼
務
。

二
、
精
神
醫
療
服
務
之
輸
送

有重

急

大
多
數
的
人
對
精
神
疾
病
是
陌
生
的
，
對
精
神
科
醫

院
更
存
有
社
會
偏
見
，
比
較
容
易
被
聯
想
到
的
是
「
黑
暗

的
小
房
間
」
、
「
鐵
錦
」
「
彪
形
大
漢
的
管
理
員
」
'
對

於
精
神
病
患
的
處
置
大
概
都
認
為
是
要
「
關
在
醫
院
一
換
一

直
到
病
完
全
好
」
、
「
最
好
與
社
會
隔
離
」
，
實
際
上
現

在
的
精
神
醫
療
工
作
已
經
是
十
分
進
步
，
治
療
的
內
容
也

很
多
樣
化
，
除
了
藥
物
治
療
外
，
還
有
心
理
治
療
、
行
為

治
療
、
娛
樂
治
療
、
職
能
治
療
，
除
了
對
病
人
個
別
治
療

外
，
還
要
強
調
病
人
與
家
屬
間
關
係
的
協
調
，
學
校
、
工

作
環
境
的
適
應
等
，
因
此
轉
介
者
要
對
精
神
醫
療
體
系
的

現
況
有
充
分
的
暸
解
，
才
足
以
說
服
病
患
就
醫
。

自
五
十
年
代
精
神
科
藥
物
發
現
後
，
精
神
病
患
罔
到

社
會
已
不
是
神
話
，
一
冉
經
六
十
年
代
兔
機
構
化
運
動
推
動

，
醫
臨
已
不
是
唯
一
精
神
病
患
的
治
療
地
方
，
國
內
精
神

醫
療
體
系
亦
受
此
潮
流
的
影
響
，
有
了
問
顯
的
演
變
，
由

傳
統
監
禁
式
養
護
發
展
到
開
放
式
的
醫
療
，
自
住
院
治
療

發
展
到
門
診
追
眩
，
以
及
近
幾
年
來
政
府
大
力
推
展
的
社

區
復
健
計
畫
，
其
治
療
目
標
是
要
使
病
人
能
回
到
社
區
生

活
，
但
因
精
神
疾
病
是
容
易
慢
性
化
導
致
社
會
功
能
受
到

障
礙
的
疾
病
，
需
要
長
期
的
醫
療
照
顯
，
因
此
精
神
疾
病

的
治
療
不
僅
是
一
消
除
或
減
輕
症
狀
而
已
，
進
而
要
提
高
其
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，
促
進
其
家
庭
、
社
會
的
早
日
復
歸
為
目

標
，
而
極
需
整
體
性
、
連
續
性
醫
療
照
顧
系
統
(
葉
'

， 一

九
入
七
)

目
前
國
內
精
神
科
治
療
模
式
大
致
可
分
為
下
列
幾
種

L

門
話•• 

提
供
診
斷
鑑
別
之
服
務
，
並
依
病
人
症
狀
輕
重

程
度
予
以
適
當
轉
介
，
此
外
，
門
診
亦
揖
供
社
區
病
患

迫
諒
治
療
。

止
住
院
治
療•• 

出
院
後
追
蹤

門診治療

病
情
減
輕

期十六第刊牟展發區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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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急
性
短
期
住
脫•• 

病
人
症
狀
可
在
短
期
內
控
制
穩
定

接
出
臨
。

川
州
長
期
復
健
住
脫•• 

病
情
穩
定
但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退
化

者
，
需
在
院
內
接
受
復
健
治
療
，
其
目
標
仍
以
罔
歸

社
會
生
活
為
主
。

川
川
日
(
夜
〉
間
住
院
•• 

因
家
庭
接
納
度
或
地
理
環
境
等

因
素
，
病
人
白
天
可
在
醫
院
接
受
復
健
訓
練
，
晚
間

問
家
居
住
，
成
是
白
天
在
院
外
工
作
，
晚
間
問
到
醫

臨
居
住
。

川
間
僅
性
長
期
養
護•. 

部
卦
病
人
因
症
狀
無
法
穩
定
到
接

受
復
健
訓
練
程
度
，
預
測
其
問
到
社
會
生
活
會
有
困

難
時
，
需
要
在
機
構
內
被
長
期
照
顧
。

a

社
區
很
健•• 

仙
居
家
治
療•• 

對
於
中
斷
治
療
之
病
患
，
由
工
作
人
員

短
期
家
庭
訪
視
，
評
估
未
再
就
醫
之
困
難
並
協
助
解

決
。

山
社
區
提
健
中
心
•. 

在
社
區
機
構
內
提
供
復
健
訓
純
項

目
，
以
供
需
要
的
，
兩
支
使
用
。

州
州
庇
護
工
作
場•• 

模
擬
工
作
場
接
供
各
類
職
能
訓
練
，

包
括
工
作
態
度
、
求
職
準
備
，
最
後
以
輔
導
就
業
為

目
標
。

山
間
康
復
之
家•• 

對
於
不
適
合
同
家
或
然
家
可
歸
，
卸
巳

康
復
#
啊
，
提
供
暫
時
性
居
住
場
所
，
訓
練
其
獨
立
生

活
能
力
，
最
後
能
在
社
會
中
自
立
更
生
。

4

社
區
支
持
系
統
•• 

由
病
京
、
家
屬
或
社
區
人
士
組
織
之

社
會
倒
體
，
例
如
康
夜
之
友
協
會
、
心
理
衛
生
促
進
會

等
，
其
宗
旨
在
為
病
患
謀
福
利
，
喚
起
社
會
大
眾
對
精

神
病
患
的
關
懷
接
納
。

以
上
這
些

一治
療
模
式
彼
此
間
是
五
為
交
流
的
，
如
國

二
所
示
〈
葉
，
一
九
入
七
)
，
所
要
強
調
的
是
一
議
精
神
疾

病
患
者
能
依
病
情
的
不
同
、
進
展
情
形
，
獲
得
適
當
醫
療

照
顱
，
一
般
轉
介
者
只
要
將
病
患
介
紹
至
門
診
部
門
，
即

可
進
入
精
神
醫
療
的
體
系
運
作
程
序
。

三
、
精
神
疾
病
社
會
資
源
蔣
介

工
作
之
建
立

精
神
醫
療
體
系
資
派
比
起
其
他
疾
病
醫
療
資
頓
是
十

分
缺
乏
的
，
目
前
全
國
的
精
神
科
病
床
數
約

一
萬
二
千
床

'
旦
分
佈
十
分
不
平
均
，
如
床
位
比
例
最
高
的
地
區
是
人

口
最
少
的
東
部
，
機
構
的
治
療
功
能
不
齊
全
，
慢
性
收
容

床
約
佔
五
分
之
凹
，
有
社
區
復
健
設
施
的
醫
院
才
十
二
家

，
因
此
要
有
系
統
的
建
立
轉
介
系
統
是
重
要
的
工
作
。

有
關
精
神
醫
療
體
系
社
會
資
源
的
發
合
工
作
，
早
在
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就
由
中
國
心
理
衛
生
協
會
以
推
動
機
構
內

及
機
構
問
之
溝
通
，
建
立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網
為
目
的
，
在

高
雄
市
召
開
「
南
部
地
區
變
遷
社
會
的
心
理
衛
生
問
題
及

對
策
研
討
會
」
'
主
題
討
論
為
機
構
間
的
行
政
協
調
、
教

育
訓
練
、
轉
介
照
會
等
有
關
問
題
，
有
醫
療
機
構
、
社
區

心
理
諮
一
商
(
社
會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)
、
危
機
調
過
(
生
命
線

)
、
背
少
年
輔
導
(
張
老
師
)
及
學
校
輔
導
系
統
等
機
構

參
與
，
發
現
機
機
闊
的
功
能
及
服
務
對
象
有
重
控
之
處
，

部
分
機
構
內
各
成
員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亦
有
混
淆
現
象
(
末

，
一
九
入
四
)
，
一
該
協
會
按
著
在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元
月
於

草
屯
鎮
舉
辦
「
中
部
地
區
精
神
疾
病
醫
療
網
之
建
立
」
研

討
會
，
七
十
五
年
四
月
在
桃
園
市
舉
辦
「
北
部
地
區
精
神

疾
病
防
治
醫
療
網
之
建
立
」
研
討
會
(
宋
'

一
九
入
五
)

，
提
到
自
一
九
五
三
年
醫
學
界
開
始
使
用
治
疲
精
神
病
的

樂
物
後
，
大
力
推
行
「
兔
機
構
化
」
運
動
，
把
病
人
安
置

到
社
區
給
予
工
作
及
家
庭
社
會
適
當
的
輔
導
，
社
區
精
神

醫
療
逐
漸
成
為
一
項
發
展
的
新
方
向
，
他
認
為
精
神
醫
療

需
要
多
重
參
與
，
包
括
醫
療
、
社
政
、
教
育
等
各
政
府
機

構
及
其
他
有
關
單
位
，
人
民
團
體
以
及
消
費
者
的
共
同
參

與
3

一
該
次
會
議
已
有
更
具
體
的
結
論
，
建
議
成
立
協
調
中

心
，
專
可
行
政
協
調
、
教
育
協
調
及
轉
介
協
調
等
任
務
，

一鈞一

並
明
確
地
將
社
隘
機
構
的
特
介
照
會
網
絡
系
統
標
明
出
來

，
也
設
計
了
機
構
間
的
轉
介
照
會
單
及
轉
介
照
會
流
程
。

由
於
中
國
心
理
街
生
協
會
的
推
動
，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
遂
於
七
十
六
年
度
施
政
計
章
中
，
開
始
推
行
精
神
疾
病
防

治
醫
療
綱
，
並
將
全
國
精
神
醫
療
單
位
劃
分
出
七
個
區
域

，
每
區
域
指
定
一
家
醫
院
為
該
心
醫
院
，
其
任
務
包
含
三

大
課
題•. 

川
協
詢
、
聯
絡
、
與
組
職
區
域
內
的
精
神
醫
療

院
所
，
使
有
限
的
醫
療
資
頓
能
夠
合
理
的
分
配
與
運
用
，

月二十年-十八閻氏莘中

間
聯
絡
協
調
區
域
內
的
心
理
衛
生
、
社
會
福
利
、
學
生
輔

導
等
機
構
，
提
供
有
關
精
神
疾
病
肪
治
工
作
的
教
育
訓
練

，
叫
建
立
轉
介
照
會
中
心
，
推
動
各
機
構
間
使
用
統
一
的

個
案
轉
介
照
，
會
單
格
式
，
完
成
社
會
資
派
手
冊
之
彙
騙
。

目
前
被
指
定
的
核
心
醫
院
是
蓋
北
區
l
l

臺
北
市
立



療
養
院
，
空
間
雄
區
|
|
高
雄
市
立
凱
旋
醫
院
，
北
部
地
區

|
|
省
立
桃
園
療
養
院
，
中
部
地
區
|
|
省
立
革
屯
療
獲

院
，
南
部
地
區
|
|
國
立
成
功
大
學
附
設
醫
院
精
神
科
，

東
部
地
區
|
|
玉
皇
榮
民
醫
晚
，
澎
湖
區
|
|
省
立
澎
湖

醫
院
精
神
科
，
負
責
轄
區
內
精
神
醫
療
資
源
與
社
區
資
源

闊
的
整
合
工
作
，
前
項
工
作
包
括
醫
院
間
協
調
、
輔
導
與

轉
介
，
專
業
人
員
訓
練
等
，
後
者
的
工
作
則
著
重
在
訓
練

社
區
機
構
人
員
對
精
神
疾
病
常
識
及
醫
療
體
系
的
認
識
，

轉
介
程
序
.
，
最
重
要
的
目
標
是
希
望
發
揮
早
期
發
現
早
期

還
醫
之
預
防
工
作
。

轉
介
照
會
工
作
在
一
初
期
的
推
展
上
並
不
十
分
順
利
，

根
援
賴
(
一
九
入
入
)
的
研
究
發
現
社
區
機
構
在
過
去
一

年
內
百
分
之
入
十
曾
經
按
過
有
關
精
神
疾
病
的
個
案
，
但

一
半
以
上
的
人
並
未
曾
有
轉
介
照
會
的
經
驗
，
主
要
問
題

是
核
心
醫
院
人
力
不
足
、
撥
構
間
彼
此
的
共
識
不
足
、
缺

乏
轉
介
照
會
的
默
契
、
精
神
醫
療
分
布
不
均
，
近
幾
年
來

，
政
府
在
「
加
強
精
神
疾
病
防
治
六
年
計
畫
」
工
作
上
已

有
顯
著
的
成
效
，
特
別
是
在
全
國
各
省
市
立
醫
院
成
立
精

神
科
門
診
及
日
間
留
駐
及
精
神
醫
療
費
用
補
助
之
措
施
，

使
社
區
機
構
在
轉
介
病
患
就
醫
的
困
難
度
更
為
減
少
。

精
神
衛
生
法
在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底
通
過
後
，
有
關
社

區
精
神
病
患
強
制
送
醫
程
序
的
工
作
流
程
更
加
共
體
落
賞

到
地
方
基
層
單
位
，
茲
以
萱
北
縣
病
患
為
倒
說
間
之
。

警
察
局
接
到
民
眾
報
累

，
有
一
女
性
精
神
病
在
一
處

工
地
小
屋
哀
，
全
身
赤
裸
大
聲
叫
喊
，
影
響
附
近
安
寧
並

有
礙
觀
瞻
，
管
區
警
員
前
往
查
看
後
即
通
知
當
地
衛
生
所

公
共
衛
生
護
士
，
公
衛
護
士
初
步
判
定
這
位
病
人
需
要
強

制
鑑
定
，
遂
以
警
察
局
救
護
車
將
病
人
送
往
有
衛
生
署
合

約
委
託
辦
理
精
神
鑑
定
之
醫
院
門
診
，
經
醫
師
鑑
定
結
果

需
要
住
院
，
因
病
人
說
拒
住
髓
，
而
為
其
安
全
，
決
定
予

以
強
制
住
院
，
因
病
人
身
上
無
任
何
證
開
文
件
，
其
醫
凍

費
用
自
院
方
向
衛
生
暑
申
請
強
制
住
院
醫
療
補
助
，
病
人

住
院
後
即
進
入
精
神
醫
療
體
系
，
由
醫
療
人
員
接
棠
，
因

懷
提
病
人
可
能
被
強
暴
，

而
有
其
他
科
別
疾
病
，

遂
自
醫

院
社
工
師
協
助
前
往
綜
合
醫
院
檢
查
，
結
果
正
常
，
住
臨

後
第
三
天
，
病
人
說
出
一
個
電
話
及
愣
愣
的

ω

口
號
碼

，
經
社
工
師
聯
絡
，
前
者
是
病
人
哥
哥
的
家
，
電
話
是
搜

搜
接
到
，
表
明
病
人
母
親
長
期
臥
病
，
父
親
年
歲
已
大
，

他
們
早
已
不
管
病
人
的
事
，
第
二
個
電
話
則
是
病
人
的
男

朋
友
，
馬
上
到
醫
院
來
，
自
此
病
人
身
份
及
病
歷
一
切
明

白
，
因
其
戶
籍
在
桃
園
縣
，
建
議
申
請
衛
生
暑
門
診
醫
疫

補
助
，
使
能
長
期
追
院
治
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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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十六第刊季處發區科一的一




